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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 

第五屆第一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5年 12月 16日（星期五）上午 9:30 

貳、 開會地點：本府 4樓簡報室 

參、 主席：李副召集人銅城                   記錄：鄭淑雲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介紹新任委員及頒發聘書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前次會議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

次 
上次會議建議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為避免家長選擇非法之托

育人員進行托育，請針對家

長端加強宣導，應選擇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登記托育人

員。 

本府社會處/

本市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 

1. 有關針對家長加強宣導部分，業務

單位已完成宣導單張設計(如附件

一，P7-P8)，預計於 106 年 1 月進

行發放。 

2. 中心已於本(105)年 8月 6及 20日

與 9月 24日及 10月 22日針對家長

辦理親子活動及親職講座共計 4

場，並於活動時加強宣導，同時於

中心粉絲頁提供中心服務內容、選

擇托育人員應注意事項及辦理托育

人員登記相關訊息。 

2 

為提高本市居家托育人員

領照率，請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補助辦理托育人員

訓練及術科演練，並輔導考

照。 

本市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 

中心業於本(105)年10月 1日完成本案

訓練，參訓人數共計 18位，預計於 106

年 3月進行術科考試，另為使本市居家

托育人員領照率請達中央訂定之目標

91%，爰請中心於 106年持續輔導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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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托育契約中之附加契

約，做為托育人員訂定契約

之參考。 

本府社會處 

查本市托育人員及家長簽訂之托育契

約，其附加契約多為三節禮金，依據「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規定不得收取主管機關訂定項目以外

之費用，倘將綜整資料提供做為托育人

員之參考，恐造成托育人員誤認為三節

禮金為必收費用，爰業務單位暫不予提

供。 

委員建議如下： 

一、 翁委員麗瑄：三節禮金部份希望能於契約中明文規定，這樣比較不會有爭議。 

二、 吳委員愷翎：希望年終部份合約可以明文規定，家長也可以很清楚知道需要給

多少。 

三、 黃委員美瓏：年終以勞工來講，到目前都還不知道有沒有，年中的給予最主要

還是要視業者經濟狀況而定，所以在托育部分年終如果是一種習俗，建議就由

家長及保母雙方議定，不宜放在契約中，因為如果由政府機關提供這樣的一個

契約讓民眾做為參考，他們就會把這個費用當作是政府機關規定可以收取項

目。 

四、 吳委員明倉：一般勞工依照勞工基準法是可以給予年終獎金，在居家托育服務

契約範例中，通常不會放在主要條款，可以讓托育人員與家長自行議定，年終

獎金最主要是希望讓托育服務持續，不要讓一方惡意解除托育契約，所以建議

只要不在契約中明文禁止即可。 

五、 陳委員娟娟：針對年終部份建議在契約上不要禁止，但對於托育未滿一年即終

止契約，年終獎金如何計算，雙方在訂定契約時應書寫清楚，爾後才比較不會

有糾紛。 

主席裁示： 

一、 三節禮金既為可給可不給，公部門就不會明文禁止，希望雙方在私底下約定的

時候，可以把它列在約定的契約裡面，同時，請家長及托育人員代表回去時，

可以轉知家長及托育人員，只要能夠在契約中議定清楚，公部門不會明文禁止。 

二、 停止托育如果是家長因素，建議家長要給年終，如果是托育人員因素，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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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就不應該跟家長要求年終。 

三、 餘同意備查。 

柒、工作報告：  

一、業務單位報告 

（一）查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系統 105年度截至 11月 30止，本市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托育人員及托育幼兒人數分別為： 

1. 托育人員人數共計 871人；在職托育人員人數，共計 789人(包含一般托育

人員 292人，親屬托育人員 497人)，待職托育人員人數，共計 82人(包含

一般托育人員 40人，親屬托育人員人 42人)( 附件二，P9)。 

2. 托兒數共計 1,179人(包含一般托育人員托育幼兒數 501人、親屬托育人員

托兒數 678人) (附件三，P10)。 

（二）105年度完成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人數（截至 11 月 30 止）(如附件四，P11)： 

年度 登記證書核發情形 

103年度 320 

104年度 45 

 105年度           

(截至 11月 30日止) 
 22 

共計 387 

托育類別 
在宅 

托育 

到宅 

托育 

人數 365 22 

（三）托育人員辦理廢止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人數（截至 105年 11月 30止）共計

55人。 

（四）105年度 7至 11月補助本市就業者家庭部分送托 0-2歲幼兒至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及托嬰中心托育費用補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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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 7月至 11月托育費用補助統計 

月   份 單    位 核撥人數 核撥金額(元) 

7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529 1,280,500  

聖堡托嬰中心 13 36,000  

聖堡信義托嬰中心     33 99,000  

聖堡新豐托嬰中心     20 57,000  

西定托嬰中心      30 90,000  

安樂托嬰中心     26 76,500  

合     計    651 1,639,000  

8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511 1,241,000  

聖堡托嬰中心  16 48,000  

聖堡信義托嬰中心  28 81,000  

聖堡新豐托嬰中心  21 61,500  

西定托嬰中心  29 84,000  

安樂托嬰中心  23 64,500  

合     計 628 1,580,000  

9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544 1,300,500  

聖堡托嬰中心  8 24,000  

聖堡信義托嬰中心  19 57,000  

聖堡新豐托嬰中心  18 51,000  

西定托嬰中心  28 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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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托嬰中心  26 73,500  

合     計 643 1,588,500 

10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561 1,338,500  

聖堡托嬰中心   8 22,500  

聖堡信義托嬰中心  18 52,500 

聖堡新豐托嬰中心  16 46,500  

西定托嬰中心  29 87,500  

安樂托嬰中心  25 67,500 

合     計 657 1,615,000 

11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565 1,355,500 

聖堡托嬰中心  17 51,000  

聖堡信義托嬰中心  28 84,000  

聖堡新豐托嬰中心  22 66,000 

西定托嬰中心  29 87,000 

安樂托嬰中心  32 91,500 

合     計 693 1,735,000 

 
總     計 3,273 8,157,500 

（五）本（105）年度委託辦理托育人員訓練共 6班，培訓人數共計 268人，並利用 

      開班期間及結訓時到班說明辦理登記相關規定、宣導托育管理及托育費用補

助事宜。  

決  議：准予備查。 

二、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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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不管一般托育還是親屬托育，這樣的一個市場供需是滿足的還是欠缺的，

首先要將各區市場供需弄清楚，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針對 7個行政區裡面

一般托育人員收托數及親屬托育人員收托數，以及 7個行政區一般家長的

就業狀況做進一步的分析，並於下次會議中進行報告。 

二、 親屬托育有很多都是隔代教養，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統計隔代教養最容易

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將這些問題整合後於下次會議中進行報告。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本市分區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本府社會處 

說  明： 

一、 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0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審酌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

近二年托育人員服務登記收費情形，依托育服務收托方式分區訂定托育服

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並定期公告轄內分區收費情形。」，先予敘明(如附

件五，P12-P13)。 

二、 查本案本府業已於 104年 4月 9日依上開規定訂定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

托費項目及基準，並於 104年 6月 1日基府社福貳字第 1040221262號函

頒公告周知(如附件六，P14-P15)，惟本市公告之基準未分區，爰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本(105)年 11月 15日召開 105年度第 2次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聯繫會報紀錄請未依規定分區訂定之地方政府應重新檢討訂定(如

附件七，P16-17)。 

擬  辦：委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於 106年 4月就 105年中心內各區托育人員托育契 

 約收費情形重新進行統計及分析，計算出各區收托時段費用前 25％、中位

數 50％及第三分位 75％送業務單，於 106年 6月召開本委員會第 5屆第 2 

次會時提出，再由委員討論審酌是否有分區訂定的必要。 

委員建議如下： 

一、 吳委員明蒼：新竹市的分區是以竹科為區分，靠竹科區域相對收托費用就

比較高，靠近山區的地方(如：新埔鎮、橫山鄉、北埔鄉、峨眉鄉、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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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五峰鄉)收托費用相對就比較低。倘基隆要分區收費，比較不建議採

行政區劃分。基隆比較沒有分區的急迫性，因為沒有金額極大落差的問題。 

二、 黃委員美瓏：基隆如果要分區最多分 2個區，要不要分區其實今天就要決

定，相差金額太少不足以做為代表，這一區調查就是這一區，如果分 2個

區就調查 2個區的資料，假設如果分 2個區，也不見得要有差異，因為我

們是參考我們的收費情形，如果調查 2個區都一樣，就公布 2個區都一樣，

這樣亦符合中央法定的規定。 

三、 吳委員挺鋒：基隆的收托費用大概沒有差異，在法令上中央是希望我們能

依照法規的要求做公告，這應該屬於一個資訊公開的程序而已，並非要求

公佈結果，如果各區都一樣，影響也不大，倘重新操作則會很耗費成本，

這些部份均需要列入考量。 

決  議：現行基隆有沒有必要做分區的決定，如果是一定非要做分區，就請先進行 

   分析研究，看研究的結果是什麼，A區和 B區差異性，再依分析結論決定 

   是否分區。 

玖、 臨時動議：無 

拾、 散會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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